2025年度食品流通重点领域行政检查计划

	序号
	责任

处室
	检查任务
	检查依据
	检查方式
	时间安排
	检查

频次

	1
	食品流通科
	对学校食堂大宗食材供货商、入网食品销售者、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、第三方冷库、农村食品供货商、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等重点业态主体开展检查
	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1次

	2
	食品流通科
	重要节假日期间，对食品和食用农产品销售者开展重点检查
	《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、上级部门关于做好相关节假日期间有关工作的部署要求
	现场检查
	1-12月
	根据上级部署，具体确定检查频次。


